




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2025 年研究生招生

指标配置方案

为推进我院学科建设、优化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、吸引优质

生源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结合我院导师队伍和研究生招生实

际情况，对 2025 年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原则做以下规定：

一、关于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

按照本方案配置的博士生招生指标包含引进人才专列指标、

普通指标、马院师资提升计划指标等，配置原则如下：

1.近三年引进人才按专列指标招生。

2.其他具有 2025 年博士生招生资格、达到导师年审科研项目

和成果要求的导师（不含校外导师、近三年引进人才），按照本

人现有科研经费余额（以计划财务处 2024 年 7 月 23 日提供的经

费额为准）进行排序，按照排名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获得 1 个招

生指标（普通指标或马院师资提升计划指标）。在招生报名开始

前，若有普通新增指标，或有指标的导师放弃招生，可按排序结

果顺延获得。

3.博士生招生实行师生双向选择，获得学院招生指标的导师，

若无考生报考或报考考生考核不合格，则相应指标由学院收回重

新分配。



4.导师个人或与学校其他团队合作取得的学校专项计划招生

指标，以及导师个人申请的增量指标，由该导师按照学校相关要

求招生。

5.每位导师招收博士生最多不超过 3 名（含人才专列指标、

普通指标、学校专项计划指标、增量指标等方式所招博士生）。

6.招收 2 名以上博士生的导师应按照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

士研究生培养费用分担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研发〔2021〕382 号）

承担相应的培养成本分担费用。

二、关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

按照本方案配置的学术型硕士生招生指标包含引进人才专列

指标、普通指标、学校专项计划指标等，配置原则如下：

1.学术型硕士生指标以学科点为单位配置，各学科点的招生

指标数按当年最终确定的指标数执行。

2.近三年引进人才按专列指标招生。

3.中级职称的导师暂时不予配置学术型硕士招生指标，可先

招收专业学位硕士生，待具有协助培养一届学术型硕士生或独立

培养一届专业学位硕士生经历后再招学术型硕士生。

4.进入招生简章的高级职称导师（不含近三年引进人才）均

可招收普通指标学术型硕士生，每位导师最多可招收 1 名普通指

标学术型硕士生（含推免生）。

5. 导师个人或与学校其他团队合作取得的学校专项计划招

生指标，由该导师按照学校相关要求招生。



6.每位导师最多可招收 3 名学术型硕士生（含人才专列指标、

普通指标、学校专项计划指标等方式所招学术型硕士生）。

三、关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

（一）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为校级专项招

生指标和院级专项招生指标，配置原则如下：

1.每位导师只可在农村发展、社会工作、法律（法学）三个

专业学位招生领域中选择一个领域招生。

2.农村发展专业有多个校级专项和院级专项，校级专项指标

由申请到该指标的团队负责人将指标配置给团队导师，获得指标

的导师应优先完成校级专项招生任务，否则不得招收院级专项研

究生。院级专项有“乡村应急管理专项”和“乡村文化遗产与文

化建设人才培养专项”，每位导师仅可参加 1 个院级专项招生且

最多可招收 1 名院级专项研究生（含推免生）。每位导师招收的

校级专项和院级专项研究生合计不超过 3 名（含推免生）。

3.社会工作和法律（法学）专业各有 1 个院级专项，每位导

师均可招生。每位导师招收的校级专项和院级专项研究生合计不

超过 3 名（含推免生）。

4.院级专项指标不配置到个人，由进入拟录取名单的院级专

项考生与导师双向选择确定。

（二）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配置原则

1.非全日制专业学位有农村发展和公共管理（MPA）两个招生

专业，导师按照年审时填报并批准的招生专业招生。



2. 非全日制硕士生招生指标配置工作，在全日制硕士生招生

结束并确定导师之后开展。由继续教育中心根据 2025 年招生总数，

参考各导师已接收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人数情况进行配置。

3.其他学院具有招生资格的导师经我院同意在我院招收专业

学位硕士生的，招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 人。

四、其他规定

1.研究生招生均实行师生双向选择，无拟录取考生报考的导

师，学院不负责为其调配学生。

2.导师招收 “少数民族骨干计划”“退役士兵计划”“援藏

计划”考生不占导师本人招生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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